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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76� �证券简称：交运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2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

年报集体业绩说明会暨利润分配预案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15:

00-16:30参加了2025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年报集体业绩说明会暨利润分配预案投资者说

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交流。

一、 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5年5月8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加2025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年报集体业绩说明会暨利润分配预案投资者说明会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19）。

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15:00-16:30，公司董事长陈晓龙先生，公司董事、总裁杜

慧先生，独立董事严杰先生，独立董事霍佳震先生，独立董事洪亮先生，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刘红威女士出席了本次投资者说明会，针对2024年度、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了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了回答。

二、 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答情况

1、请问公司营收情况如何？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2024年度营业收入为44.36亿元，2025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

为10.70亿元。 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日、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

告》。

2、您好，请问公司今年有扩展其他业务的打算吗？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将坚持聚焦主业，深化改革，努力夯实传统业务，紧盯重点项

目，探索多元化业务合作关系，深挖潜在客户，积极拓展业务领域，全力推进上市公司高质

量发展。

3、请问一下，公司对在未来三年的规划是怎样的？ 能细说一下吗？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将坚持服务国家和上海城市发展战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加强主业发展实力，促进物流板块拓展提升，制造板块收缩聚焦，汽修板块调整转型；加

强改革调整成效，强化规划引领作用，有效深化重点企业改革；加强管理效能提升，推进专

业化公司治理体系建设，强化中后台穿透式管理；加强风控能力建设，确保依法合规经营。

三、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的全部具体内容，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 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88429� � �证券简称：时创能源 公告编号：2025-025

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暨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29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3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3,000.00万元~6,0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8.38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2%

累计已回购金额 114.22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3.59元/股~13.6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公司自有及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本次回购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

币21.33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

0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2025年5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0）和《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2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现将公司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8.38万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0.0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格为13.66元/股，最低价为13.59元/股，支付的资金

总额为114.22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每日认真履行回购决策并

有序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常州时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383� � � � � � � �证券简称：新益昌 公告编号：2025-029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至5月23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szhech.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9日发布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

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15:00-16: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

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胡新荣先生

董事、董事会秘书：刘小环女士

财务总监：王丽红女士

独立董事：卢北京先生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至5月23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szhech.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事务部

电话：0755-27085880

邮箱：IR@szhech.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575� � � � � � � � � �证券简称：亚辉龙 公告编号：2025-039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5月26日

3.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575 亚辉龙 2025/5/19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胡鹍辉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5年4月25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单独持有38.95%股份的股东胡鹍辉，在2025年5月

15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2025年5月15日，公司董事会收到直接持有公司38.95%股份的普通股股东胡鹍辉先生提交的《关于向深

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请增加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书面提请增加《关于更换

独立董事及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至公司计划于2025年5月2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5年4月25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5月26日15点00分

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高科大道32号启德大厦8栋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开始时间：2025年5月26日

网络投票结束时间：2025年5月2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6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7 《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

8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9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10.00 《关于更换独立董事及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1）人

10.01 《关于选举刘洪蛟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

注：本次股东大会将听取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9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议案10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2025年5月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

露的相关公告及文件。公司将在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

载《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7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7、8、9、10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9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与关联方有关联关系的股东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5月2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1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6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7 《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8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9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0 《关于更换独立董事及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0.01 《关于选举刘洪蛟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月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

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西菱动力

保荐代表人姓名：刘霆 联系电话：0531-68889230

保荐代表人姓名：关峰 联系电话：0531-68889765

一、保荐工作概述

项目 工作内容

1、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1）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是

（2）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0次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1）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防止

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内控制

度、内部审计制度、关联交易制度）

是

（2）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是

3、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1）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12次

（2）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文件一致

是，2025年1月1日，发行人披露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子项目金额调整、新增募投项目暨项目延期的公告》，

基于业务及战略发展的需要， 更合理、 有效地使用募集资

金，提升经济效益，发行人对部分募投项目子项目投资金额

进行了调整，新增部分募投项目，并对相关项目进行延期处

理，保荐机构已发表核查意见。

4、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1）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未列席，已阅会议文件

（2）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未列席，已阅会议文件

（3）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未列席，已阅会议文件

5、现场检查情况

（1）现场检查次数 4次

（2）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是

（3）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不适用

6、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1）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7次

（2）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不适用

7、向本所报告情况（现场检查报告除外）

（1）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0次

（2）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3）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8、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1）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是

（2）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公司子公司成都鑫三合机电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未能完成

2021-2023年度经营业绩承诺，根据有关协议约定，业绩补

偿义务人需向公司履行业绩补偿承诺。

（3）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保荐机构已督促上市公司采取相关措施要求补偿义务人严

格履行业绩补偿承诺，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并

将持续关注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9、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保管是否合规 是

10、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1）培训次数 1次

（2）培训日期 2025年4月10日

（3）培训的主要内容

本次培训的内容主要为加强公司信息披露监管、 现金分红

监管、 规范董监高人员减持及推动公司加强市值管理等方

面，同时结合相关案例，向参会人员进行了详细讲解。

11、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二、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1、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2、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不适用

3、“三会”运作 无 不适用

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无 不适用

5、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不适用

6、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7、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8、收购、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9、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包括对外投

资、风险投资、委托理财、财务资助、套期

保值等）

无 不适用

10、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介机构配合保

荐工作的情况

无 不适用

11、其他（包括经营环境、业务发展、财务

状况、管理状况、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大

变化情况）

无 不适用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履行承诺 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1、关于股份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是 不适用

2、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是 不适用

3、关于稳定股价及股份回购的承诺 是 不适用

4、关于依法承担赔偿或者补偿责任的承诺 是 不适用

5、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承诺 是 不适用

6、关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承诺 是 不适用

7、魏晓林、喻英莲、魏永春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是 不适用

8、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等申请文件信息披露的相关承诺

是 不适用

9、关于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是 不适用

10、 公司股权激励对象在股权激励事项中关于利益返还

的承诺

是 不适用

11、实际控制人魏晓林、喻英莲及魏永春针对公司未取得

房屋权属证书的房产、 建设项目用地规划冲突以及租赁

房产等问题出具的损失补偿承诺

是 不适用

四、其他事项

报告事项 说明

1、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无

2、 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机构

或者其保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

整改情况

无

3、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保荐代表人：

刘 霆 关 峰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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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 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泉口路20号)。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邵兴祥先生。

6．会议通知：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7．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0人，代表股份131,902,066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

26.4143％。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4人， 代表股份130,169,026股， 占公司全部股份的

26.0673%。

（2）股东参与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126人，代表股份1,733,040股，占公

司全部股份的0.3471％。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136人，代表股份5,184,038股，占公

司全部股份的1.0381%。

注：中小股东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131,346,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791％；反对521,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3％；弃权33,

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6％。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4,628,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9.2914％；反对521,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574％；弃

权33,76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12％。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131,367,1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945％；反对521,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3％；弃权13,

5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4,649,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9.6814％；反对521,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574％；弃

权13,54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12％。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131,387,1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6096％；反对501,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01％；弃权13,

5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4,669,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0.0672％；反对501,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16％；弃

权13,54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12％。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131,366,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943％；反对501,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01％；弃权33,

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6％。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4,648,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9.6772％；反对501,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16％；弃

权33,76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12％。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财务预算方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131,353,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841％；反对521,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3％；弃权27,

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4,635,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9.4191％；反对521,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574％；弃

权27,14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35％。

6．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131,327,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644％；反对534,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50％；弃权40,

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6％。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4,609,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8.9171％；反对534,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043％；

弃权40,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85％。

7．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131,366,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937％；反对521,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3％；弃权14,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4,648,1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9.6629％；反对521,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574％；弃

权14,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97％。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131,342,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760％；反对521,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3％；弃权37,

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7％。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4,624,7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9.2111％；反对521,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574％；弃

权37,9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15％。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131,317,0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565％；反对561,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60％；弃权23,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5％。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4,599,0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8.7157％；反对561,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387％；弃

权23,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56％。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131,318,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574％；反对568,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13％；弃权14,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4,600,2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8.7389％；反对568,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737％；

弃权1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74％。

1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9,292,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4.3460％；反对528,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685％；弃权28,

1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5％。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4,627,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9.2574％；反对528,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002％；弃

权28,1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24％。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131,366,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937％；反对527,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03％；弃权7,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4,648,1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9.6629％；反对527,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847％；弃

权7,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24％。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完成或超额完成2025年目标任务实行奖励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131,363,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5919％；反对522,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9％；弃权16,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4,645,7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9.6166％；反对522,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728％；弃

权16,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06％。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炜衡沛雄（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指派邓薇律师、石磊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审议议案、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会议形成的《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炜衡沛雄（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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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上午10: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 其中：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支脉河路289号隆华高材五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授权他人出席。

网络投票：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四）召集人：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韩志刚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出席人员：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9人， 代表股份158,330,98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821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47,145,6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19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3人，代表股份11,185,3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1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6人， 代表股份11,746,73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31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561,3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3人，代表股份11,185,3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13％。

3、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参加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此外，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

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相关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12,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19％；反对206,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3％；弃权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28,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91％；反对20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62％；弃权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7％。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12,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19％；反对206,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3％；弃权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28,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91％；反对20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62％；弃权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7％。

3、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07,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91％；反对210,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1％；弃权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23,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07％；反对21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45％；弃权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7％。

4、审议通过《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02,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57％；反对218,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9％；弃权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18,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556％；反对21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84％；弃权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07,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86％；反对217,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5％；弃权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22,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939％；反对21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33％；弃权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8％。

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04,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70％；反对225,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4％；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20,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727％；反对22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97％；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7、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11,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12％；反对210,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27,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97％；反对21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94％；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9％。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06,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83％；反对210,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弃权1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22,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97％；反对21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94％；弃权1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9％。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02,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57％；反对219,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6％；弃权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

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18,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556％；反对21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86％；弃权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8％。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02,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57％；反对219,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6％；弃权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18,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556％；反对21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86％；弃权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8％。

1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10,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194％；反对222,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50％；弃权6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56％。 其中，关联股东韩志刚、徐伟、薛浩已经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21,9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753％；反对22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89％；弃权6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58％。

1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748,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61％；反对222,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2％；弃权6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8％。 其中，关联股东新余隆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刘德胜

已经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1,96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0570％； 反对22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174％；弃权6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56％。

13、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47,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7％；反对210,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弃权7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62,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832％；反对21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94％；弃权7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74％。

14、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使用节余资金投资在建项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114,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33％；反对215,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1％；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30,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78％；反对21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46％；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张鼎新、刘会晴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